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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劉憶如當然也有值得非議之處。為了強推證所稅，達成所謂「公主復仇記」，先後有越級

報告、假傳「聖旨」、神隱、砲打其他部會等演出。更足以凸顯其欠缺行政倫理的，在股

市盤中把辭職訊息貼上財政部官網，「請辭待命」期間頻頻以受訪或叩應放言高論。當事

人也許自認與總統關係匪淺，從調教馬總統 ECFA 辯論到宇昌案一路立下大功，卻顯然看

不清楚基本政治現實：在馬政府做官，沒有人是不能被「余文」的，除了追求歷史地位的

「今上」。 

四、證所稅經此折騰，改革的實質成分蕩然，頂多只剩下「先求有，再求好」的自欺欺人。如

今馬政府面對眾叛親離的局面，顯然以修正其立院黨團版為主的所謂「共識版」最可能強

行過關。然而，這一版本被指為「畸形、怪獸、四不像」，用劉憶如的話，是「在上市櫃

股票市場大量獲利的人，仍不須繳納所得稅」；公平稅改聯盟等公民團體抨擊這是現今所

有版本中最爛的，「完全無法達到量能課稅的目的」。 

（一二五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近日檢方查出有大學教授以不實單據

核銷國科會補助費，檢察總長黃世銘指出，若有國立大學教

職員涉案，檢方均定調為「授權公務員」，將以貪汙治罪條

例、刑法偽造文書等論罪。惟此看法，容有以下可議之處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照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後段之「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」

的「授權公務員」概念，行為人必須從事「公共事務」，方才能夠成為公務員。大學教授

使用或申請研究經費，以向廠商或店家購買計畫相關物品之行為，並非公權力之行使，而

屬私法上之交易，買賣雙方係屬平等，不具優勢與劣勢之關係。況且，大學教授之採購目

的，不在履行公共行政之任務，而係屬於表現其學術自由的個人研究活動，故而即便濫用

，也不能因此成為「授權公務員」。 

二、二○○五年刑法修法時所加入的「授權公務員」理由，其中所提到的公立學校及國營事業

中之承辦或監辦採購人員，係因其依政府採購法有關招標、審標、決標爭議之審議判斷視

同訴願決定，性質上屬於執行公權力之行為，致使其成為所謂的公務員，而與其使用公款

從事採購無關。亦即，是否動用公款並非重點。至於在計畫物品請購程序中未為招標、審

標、決標爭議之審議的國立大學教授，根本就無所謂的行使公權力可言，絕非修正理由所

稱的「公立學校之承辦、監辦採購等人員」。 

三、刑法的財產犯罪原本就含有對國家財產之保護。但若要把不法取得國家財產之犯行提升到

貪瀆層次，而如貪汙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犯罪時，行為人一方面必須符合公務

員身分外，另方面其詐欺行為也必須與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為之。並且，法條中所稱之「

職務」，在概念上必須是與履行國家任務有關之公職務為內涵，方才符合貪瀆之內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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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言之，公務員犯罪係屬所謂身分犯，但非謂具有身分者即構成犯罪，該身分必須和個別

貪瀆構成要件所指稱之不法行為與情狀相結合，始能彰顯該罪所要譴責之不法與罪責。因

此，縱使透過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前段所謂的「身分公務員」概念，認為服務於國立

大學的教師係屬公務員，也應判斷教師的研究活動是否係屬履行國家任務之職務。此在答

案上係屬否定，理由如前所述，不待辭費。是以，國立大學教授詐領國科會補助，其在身

分上並非所謂的公務員，不應有貪汙治罪條例之適用。 

五、誠然，教授詐欺犯行固不足取，檢察官自須依法偵查，並做出適當之追訴與否決定；但是

作為司法人員的檢察官，更要遵守法律，而非曲解刑法公務員概念之上級指令或最高法院

見解，嚴重牴觸罪刑法定原則。 

（一二六）本院李委員應元，針對台灣電力公司 1 號機停機時發生相當

震度 6 級的 0.29G 強震，原應與爐同壽的螺栓除斷裂的 7 支

外，至少還 29 支也有問題，台電至今拿不出 GE（美國奇異

）合約，核安問題嚴重，如果原能會與台電強行要重啟的錨

定螺栓斷裂的核二 1 號機，不僅反應爐可能傾倒或跳出圍阻

體，發生比福島核災更嚴重的事故，更可怕的是，1 號機頭上

有 4024 束用過燃料棒，連 2 號機共 8 千束，相當 11 萬顆原

子彈輻射物質，一旦發生事故，將引發遠比日本福島電廠更

嚴重萬倍的核災，政府主管機關必須更謹慎以對，在無安全

保證以前，不可重啟核二 1 號機的運轉，並思考趁機將其除

役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核二廠 1 號機停機時發生相當震度 6 級的 0.29G 強震，原應與爐同壽的螺栓除斷裂的 7 支外

，至少還 29 支也有問題，台電至今拿不出 GE（美國奇異）合約給立委或國民看，不僅沒

核安可言，更是超高度危險，不僅綠委，藍委也開始擔心，或核二所在的新北市長朱立倫

也說出「沒核安免談」，但台電核電幫又想要匆匆重啟，並傳出原能會行文給台電，讓台

電隨時可按下讓台灣乃至全人類毀滅的按鈕，雖然事後原能會否認，表示尊重立法院決議

，在未向立法院就安全問題作專案報告知前，不會重啟。事實上是目前原能會尚未能取得

安全審議人員的簽名背書，卻拿立法院當藉口。 

二、錨定螺栓原本不可能壞的，壞了只好廢爐，還壞一大堆，不僅拴不住反應爐，地震時運轉

途中都可能傾倒、跳出，或緊急時減速停轉的控制棒無法插入，一舉讓台灣全滅；最恐怖

的是核二 1 號機頭上簡陋燃料池裡有 3828 束劇毒用過燃料棒，2 號機頭上有 3716 束、651


